附件6

相关条款具体解释

一、关于“（单位）统计关系”的具体解释
区统计局对“（单位）统计关系”的解释为：根据国家在地统计原则，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统计单位（包括可视同法人单位的分公司、分支机构）应当向经营所在地或主要经营所在地（指企业有多个经营地的情况）的县级统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纳入当地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后，与当地统计部门建立的统计业务指导、管理关系。
区统计局业务咨询电话：020-34681003或020-39053692。
二、“（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含视同法人单位的专业服务机构）”具体包含以下三种情形：
（1）法人单位。
（2）经区统计部门核实符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中有关“视同法人单位”条件的单位。
（3）由区财政、区司法部门审核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
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区财政局业务咨询电话：020-39910577。
区司法局业务咨询电话：020-39910508。
三、关于“在南沙区实际办公（经营场地面积按不低于单位在本区缴纳个人所得税员工人数三分之一、人均10平方米核算）”的具体说明
（一）申报单位应为经营场地的产权人或租赁人，或者申报单位与产权人或租赁人（产权人或租赁人也应注册在南沙）同属一家集团公司（单位），“同属一家集团公司（单位）”仅追溯至上一层级股权结构。
备注：租赁办公场地的单位须办理租赁备案手续。
（二）在本区缴纳个人所得税员工人数，产权及租赁情况同属一家集团公司（单位）的情况，以申报指南发布的上一月数据为准。
例：A单位2024年2月在南沙区个人所得税申报人数共166人次，则A单位须满足以下实际办公条件：
A单位在南沙区所有不动产权、租赁办公场地和合法使用证明面积总和须大于等于             平方米（向上个位取整）。
[bookmark: _GoBack]四、科研机构指由区科技部门认定，在本区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五、区属国企的界定标准为“申报指南发布的上一月区属国资持股比例超过50%”。
六、享受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仅指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州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2〕40号）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
七、“与本区签订投资协议（应经管委会或区政府审定）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区金融局、区住建局、区商务局、区投促局、区发改局、区文广旅局、区工信局、区科技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认定。
八、2022年6月6日后，首次来南沙区单位工作
申报人2022年6月5日及以前须未在南沙区缴纳社会保险。
九、“中央、省属、市属驻区单位”中合资企业界定标准为“申报指南发布的上一月中央、广东省、广州市国资持股比例超过50%”。
驻区单位可通过国务院、广东省人民政府或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上级单位是否属于央企、省属企业或市直接监管企业。
十、关于“申报指南发布之日的上一个月”的具体说明
申报指南于2024年3月发布，申报人税款所属期为2024年2月的工资薪金所得税款须入库南沙区税务局。
十一、关于“从申报指南发布当月向前追溯不少于6个月”的具体说明
申报指南于2024年3月发布，申报人至少2023年9月-2024年2月期间须在南沙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十二、关于“原则上分3年等额发放”的具体说明
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每年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4万元，共发放3年。首次申报通过后，申报人须于首次申报的第2、3年提交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第二或第三次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剩余补贴的申报资格。
十三、关于“人才首次申请前已在本区购房的，可申请一次性发放”的具体说明
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本科、硕士、博士新引进人才若首次申报前已在本区购房的，可于申报指南附件1“个人不动产登记信息”栏目填写相关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分别一次性领取3、6、12万元（税前）。
十四、关于“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其他违法违规”追溯时间的具体说明
刑事处罚追溯“近5年”、行政处罚及其他违法违规追溯“近1年”，计时起始时间从申报年度的1月1日向前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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